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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畜牧兽

医（农牧、农业、农村经济）厅（局、委、办），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财务局、畜牧兽医局，中央直属垦区： 

  

为了加强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的管理和监督，提高资金使用

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等有关规定，财政部会同

农业部制定了《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》。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 

附件：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

  

财政部    农业部 

2017 年 4 月 28 日 

  

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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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

  

第一章 总则 

  

第一条 为加强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的管理和监督，提高资金

使用效益，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重大动物疫情应

急条例》、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》（财预〔2015〕

230 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是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重点动

物疫病国家强制免疫补助、强制扑杀补助、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

补助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。 

国家建立强制免疫、强制扑杀补助病种动态调整机制，农业

部会同财政部定期评估并适时做出调整。 

第三条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由财政部会同农业部共同管理，

按照“政策目标明确、分配办法科学、支出方向协调、绩效结果

导向”的原则分配和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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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资金支出范围 

  

第四条 动物防疫支出包括强制免疫补助、强制扑杀补助、养

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等。各省在完成各项动物防疫工作任务的

前提下，可在本专项支出范围内统筹使用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。 

第五条 强制免疫补助主要是用于国家重点动物疫病开展强制

免疫、免疫效果监测评价、人员防护等相关防控措施，以及实施

强制免疫计划、购买防疫服务等方面。 

允许按程序对符合条件的养殖场户实行强制免疫“先打后

补”，逐步实现养殖场户自主采购，财政直补；对目前暂不符合

条件的养殖场户，强制免疫疫苗继续实行省级集中招标采购，探

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实施强制免疫。 

第六条 强制扑杀补助主要是用于预防、控制和扑灭国家重点

动物疫病过程中被强制扑杀动物的补助等方面。补助对象为被依

法强制扑杀动物的养殖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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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主要用于养殖环节病死猪无

害化处理等方面。按照“谁处理补给谁”的原则，补助对象为承

担无害化处理任务的实施者。 

第八条 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、弥补预

算支出缺口等与动物防疫无关的支出。 

  

第三章 资金分配和下达 

  

第九条 强制免疫补助、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按照因素法

进行分配，资金分配的因素主要包括相关畜种饲养量、年度工作

任务（任务清单）或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等。 

各省应根据疫苗实际招标价格、需求数量及动物防疫工作实

际需求，结合中央财政补助资金，据实安排强制免疫省级财政补

助资金，确保动物防疫工作需要。 

第十条 强制扑杀补助资金根据实际扑杀畜禽数量，按补助标

准据实结算，实行先扑杀后补助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686


